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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

戰
務
，並
不
相
稱
•☆4. 

較
早
時
已
有
兩 
日 

名
在
里
斯
本
之
蘇
聯 

大
使
館
官
員J
因
被
☆
 

指
爲
干
涉
葡
國
内
政
☆
 

，有
違
葡
國
安
全
，
☆
 

而
被
驅
逐
出9•
一

. 

蘇
聯
官
方
之
塔 
仪 

斯
通
訊
社
稱
丁
蘇
聯
☆

第
七
版

4

天
氣
 

報
吿
 

今 
最 
最 

天
高
低
 

時
温
温
 

晴
度
度
 

七
月
一
日
電)
國
務
院
總 

理
趙
紫
陽
今
天
中
午
乘
飛 

二
二
口
機
離
開
北
京
，
開
始
進
行 

也

對
地
中
海
六
國
的
正
式
友 

兑

 
好
訪
問
•

运

漢

亠

構

:

匚

二

■

蟻

1
 in* 

"s^

 .R
I-

6^

由
七
月
五
日

■

&

一

蘇
葡
两
国
交
惡
 

互逐使館官員 
(
莫
斯
科
加
新 

社
卅
日
電
)
蘇
聯
于 

星
期
一
旧
稱
，
它
已 

飭
令 
一 
名
蘭
國 大
使. 

館
官
員
出
境
，
因
他

溫
哥
華
渥
太
華
均
擧
行
盛
大
慶
祝
儀#

連
四
十
五
天

月 ：hn

外
交
，部
已
於
今
日
就
☆
 

使
館
官
員
被
逐
事
，

日 

向
葡
國
駐
蘇
大
使
提
☆
 

出
抗
議
•
=

☆

■

■

 

葡
國
外■
部
對
☆
 

*

一：二e 

上

述

事

件

有

置

亠
王
(jj|  

博
會
飮
食
店
用
品
 

☆☆1
 

■
■
 

價
錢
上
升
百
份
十
 

遊

客

在

塲

內

消

費

將

提

高
☆

税
・博
會
唯
有
另
行0

 

加
價
作
爲
彌
補•

(

 

據
統
計
所
得
，
☆
 

一
些
食
物
站
自
交
由 
☆
 

私
人
經
營
後
，
價
錢
☆
 

已
告
上
升
：
雪
糕
原
☆

J

「

日

加

日

茶
市
點
个
心
大
特
價
(
除
蝦
餃
外
) 

威
甜
美
散 
毎
碟
壹
元
三
角

匕
7

慶

童

外
交
部
副
部
長
錢
其 

琛
在
機
場
對
記
者
發
表
談 

話
説
，趙
紫
陽   

•«次
對
羅 

臘

7

西
班
牙
，
土
耳
其
， 

突
尼
斯
進
行
正
式
友
好
訪 

問
的 

的
是
加
深
了
解
， 

增
進
友
誼
，
促
進
互
利
合 

作
，
锥
護
世
界
和
平• 

錢
其
琛
説
：
一♦八
國
情
况
各
不
相
同 

，
但
有 
一 個
共
同
點
就
是
同
中
國
有
着 

密
切
的
友
好
關
係
，
互
另
的
經
濟
貿
易 

關
係
正
在
順
利
發
展•
他
説
，
這
次
訪 

問
是
趙
紫
陽
對
六
國
政
府
首
腦
訪
華
的 

訪
•陪

同
趙
紫
陽
訪
問
的
國
家
經
委
主 

任
吕
東
，
外
交
部
副
部
長
錢
其
琛
，
對 

外
經
濟
貿
易
部
副
部
長
王
品
清
，
國
家 

經
濟
體
制
改
革
委
員
會
副
主
任
鮑
彤
等

評
一

晚
飯
(
除
特
價
酬
賓
席
外
)

-
律
奉
送
 
鮮
呂
宋
香
芒
布
甸

的
活
動
與
其
官
方
之

(
温
哥
華
訊
)
加
拿
大
昨
(
一)
日
渡
過
一
百 
一 
十
九
歲
生
辰
，
温
哥
華
天
不 

造
美
，
致
使
市
民
慶
祝
時
因
天
雨
泥
津
而
感
狼
狽
不
堪
。

士
丹
利
公
園
舉
行
之
慶
祝
大
會
，
亦
不
免
因
而
減
色
•
在
大
雨
滂
沱
中
，
仍
有 

不
少
市
民
前
往
參
加
慶
祝•
籌
辦
慶
祝
之
人
士
，
原
預
料
有
五
萬
人
参
加
者
，
结
果

主
家
席
新
添
 

龍
鳳
桌
圍
 

富
麗
堂
皇
 

堪
稱
第
 
一

到
場
人
數
約
爲
五
千 

人
許
•最

攵
注
意
者
 

爲
一 
個
巨
型
生
日
餅 

，長
六
公
尺
(
廿
英 

尺
)•
，闊
五
公
尺
( 

十
六
英
尺)
，
造
成 

加
拿
大
地
圖
模
樣• 

温
哥
華
市
長
哈 

葛
及
新
任
聯
邦
國
際 

貿
易.部
長
柏
•
嘉
媪 

省
祕
書
長
麥
嘉
蒂
等 

共
同
將
該
餅
切
成
五 

千
件
，並
於
下
午
將 

該
等
餅
件
全
部
派
箕 

其
他
活
動
包
括 

一 
個
巨
型
紅
白
色
帳 

幕
，其
乱
有 
一 
個
太 

舞
台
，
上
有
各
種
文 

藝
表
演
以
及
兒
童
節 

目
等
■公

民
法
庭
在 
一 

些
圖
腾
柱
附
近
舉
行 

入
籍
儀
式
，
共
有
來 

自
五
十
六
個
威
家
之 

八
十
六
人
，在
該
儀 

式
中
宣
誓
成
爲
加
拿 

大
公
民
•

是
晚
貪
烟
花
 

並
有
雷
射
光
束
表
演 

"
該
等
雷
射
光
束
隨 

着
音
樂
之
聲
響
而
跳 

動
，非
常
有
趣
•
至 

於
烟
花
燃
放
，則
爲

别
致
詞
慶
祝
•-

渥
太
華
方
面
亦 

一
有
盛
大
慶
祝
儀
式
舉 

行
•
首
相
穆
倫
尼
及 

總
督
珍
蘇
菲
於
蒞
臨 

時
，
接
受
廿
一 
響
鳴 

禮
炮
致
敬
•

在
儀
式
中
，有 

若
干
顯
要
致
詞
，
以

(
温
哥
華
訊
) 

博
覧
會
當
局
於
六
月 

間
已
將
所
有
餐
館
租 

讓
與
私
人
緻
營•
這 

些
持
有
經
營
特
許
權 

的
東
主
將
收
到
博
會 

發
出
有
關
一
紙
品
價
格 

自
七
月
-
日
起
上
升 

百
份
之
十
的
正
式
通 

知
•

場
内
各
飲
食
店 

的
紙
製
用
品
如
紙
杯 

，
碟
等
皆
由
博
會
指 

定
的
贊
助
商|
莉
莉

及
加
空
軍
飛
機
列
隊 

飛
過
慶
賀
•
晚
間
亦 

大
放
烟
花
•

倫
敦
之
加
拿
大 

館
亦
舉
行
慶
祝
招
待 

會
，
同
時
群
衆
亦
在 

著
名
之
泰
拉
法
加
廣 

場
舉
行
慶
祝
•

最
大
規
模
者
•

博
覽
會
内
亦
大 

事
慶
祝
，
儀
式
在
萬 

國
廣
場
舉
行
，
在
綿
一 

錦
細
雨
中
，
人
們
興 

緻
不
減
•
卑
詩
省
長 

班
納
與
聯
邦
國
際
貿 

易
部
長
柏
•
嘉
妮
分

■

一

皆
戮3

售
一
元
二
角
半
的
現
☆
 

售 
一 
元
四
角
，咖
啡 r☆ 

一
杯
現
售
七
角
半
，
日

壇

加
首
相
宣
佈
內
閣
新
名
單
 

副
首
相
及
貿
易
部
均
易
人
.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)
加
拿
大
首
相
穆
倫
尼
于
星
期
一 

日
宣
佈
内
閣
人
事
大
調
動•
兹
將
調
動
後
主
要
閣
員
之
名
單 

列
下
：首

相.
.
穆
倫
尼
•■

退
伍
軍
人
事
務
部
長1
佐
洽
•
希
士
•

外
交
部
長-
-
祖
•
卡
勒
■

電
訊
整

——

科
拉
•
麥
當
奴
• 

運
輸
部
長11
约
翰
•
哥
士
比
• 

國
務
部
長i
盧
治
•
拉
莎
• 

副
首
相
，樞
密
院
主
席
，
政
府
國
會
領
袖-
-
頓
•
馬 

山
高
斯
基
•

税
務
部
長-
-
伊
爾
馬
•
麥
基
•

衛
生
部
長1
積
奇
•
艾
柏
•

農
業
部
長1
约
翰
•
威
士
•

國 
防
部
長.
.
貝
靈
•
比
迪
•

財
政
部
長.
.
米
高
•
威
爾
遜
•

■

漁
業
部
長.
.
唐
麥
。
西
頓
■•

國
際
貿
易
部
長-
-
柏
•
嘉
妮
•

其
他
部
長
名
稱
從
略■
上
述
名
單
中
值
得
注
意
者
乃
頓 

•
馬
山
高
斯
基
出
任
副
首
相.，
而
柏
•
嘉
妮
則
由
能
源
部
長

古壁嚴重意外" 
兩車迎面相撞☆ 

釀成五死，一傷
(
古
壁
省
馬
利
☆

增
置
豪
華
花
車
兩
部 

凡
惠
顧
酒
席 

十
五
圍
以
上

。

同
機
離
開
北
京• 

訊
社
七
月
二
日
電) 

深
圳
消
息
：
港
澳
辦 

公
室
祕
書
長
兼
基
本 

法
起
草
委
員
會
副
祕 

書
長
魯
平
，今
晨
在 

深
圳
表
示
：香
港
行 

部
長
制
，不
符
合
冲 

英
聯
合
聲
明
的
規
定 

而
政
黨
政
治
複
雜
， 

會
影
響
本
港
政
治
的 

穩
定
•
他
亦
相
信
過 

渡
期
的
銜
接
問
題
， 

中
英
聯
合
聯
絡
小
組 

可
以
解
決
，
不
能
出 

現
真
空
局
面
•

魯
平
明
確
地
表 

示
：
他
個
人
不
贊
成 

香
港
行
部
長
制
，
就 

一 
定
要
有
改
黨
政
治 

一
，而
且
部
長
制
是
不

官
提
名
，
報
請
中
央 

一
任
命
。而
不
是
在
立 

法
機
關
内
産
生
，也 

不
是
在
行
政
長
官
提 

名
後
要
經
立
法
機
脚 

通
過
才
報
中
央
批
准 

談
及
有
關
界
定 

「
當
地
人
」
問
題
時 

，魯
平
指
出
，香
港 

所
有
居
民
是
一
整
體 

，
其
中
包
括
有
當
地 

人
，當
地
人
是
指
中 

國
公
民
及
擁
有
香
港 

永
久
居
民
身
份
證
及 

居
留
權
的
外
籍
人
， 

當
地
人
在
港
有
選
舉 

與
被
選
權
，
在
港
中 

國
公
民
在
中
國
全
國 

人
大
上
更
有
選
舉
與 

被
選
權
。目
前
，
有 

關
没
有
永
久
居
民
身 

份
證
的
外
籍
人
士
想 

在
未
來
將
香
港
作
爲 

居
留
地
赴
細
節
，仍 

需
具
體
研
究
。

电
7

杯
公
司
供
應
•
該
公 

，
冒 

司
是
俄
亥
俄
州
一 
間
維
爾
市
加
新
旅
電) 

跨
國
公
司
設
於
安
大 
六
月
卅
日
星*

一
泳 

略
省
的
分
公
司
•

晨
，
此
間
馬
不
維
爾
☆
 

•
一
名
債
怒
的
東
市
附
近
兩
條
次
要
公☆
 

主
説
,
加
價
將
影
響•
路
交
叉
點
發
障

58 

博
會
遊
客
和
減
低
飲
車
禍
•
兩
車
七
『速
迎 2

可
免
費
借

一

@
貝
爲
本
市
創
擧 

，號
老
、
服
務
好•

一
备

11 

s

屡

宮

☆

面
相
撞
，
結
果
其
中

=5

食
店
的
利
潤
•

博
會
的
租
賃
主 

任
把
今
次
加
價
歸
究 

於
莉
莉
公
司
，
他
宣 

稱
該
公
司
降
低
收
取 

飲
食
店
的
批
發
價
以 

代
替
應
付
給
博
會
的 

百
份
之
二+
專
利
權

☆ ☆ ☆ ☆

一
車
兩
夫
婦
及
兩
名 

兒
女
身
殒
/
另
一
女 

兒
受
重
傷
■

講
實
際
 

不
取
巧

車
禍
發
生
時
，
☆

其
中 
一 
車
當
堂
爆
炸
☆
 

. 

起
火
•
該
車
獨
自
駕
日
 

駛
之
男
子
當
場
喪
生M 

勒
拿
市
麥
當
奴
餐
館 

門
外
發
現
爆
炸
物
體 

幸

未
爆
炸
僅
造
成
虚
驚

爆
炸
物
體
•

☆

美

☆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

爨
」

缪

轉
任
貿
易
部
，
負
責
與
美
國
進
行
自
由
貿
易
談
判••

温
哥
華
有
史
以
來
之 -

-

 

圖
爲
新
任
國
際
貿
易
部
長
柏•
嘉
妮
女
士
、
哈
葛
市
長

符
合
聯
合
聲
明
的
。 

根
據
季
合
聲
明
，特 

•别
行
政
區
政
府
的
主 

要
官
員
，
由
行
政
長

(
卑
詩
三
角
洲 

加
新
社
電
)
温
哥
華 

以
南
勒
拿
市
一 
間
麥 

當
奴
餐
館
門
外
，
星 

期.日
發
現
一 
包
小
型

魯
平
不
贊
成 

港
行
部
長
制

(
香
港
中
國
通 

關
於
解
決
一

三
角
落
方
人
☆
 

員
説
，!

館
之
僱
』 

員
，
在
汽
車!

之 

購
取
食
物
牌
板
處
， 

發
現!

炸
物
體
綁 
日 

附
於
其
上
•
餐
館
中
☆
 

人
立
即
電
召
温
哥
華
☆
 

之
皇
家
騎
警
拆
彈
隊
壮 

前
往
處
理
。

• 

騎
警
將
該
爆
炸 

物
體
拆
下
作
進 
一 
步
会
 

研
究
•
目
前
尚
未
知
☆
 

悉
該
爆
炸
品
之
威
力
☆
 

如
何
，
以
及
如
何
將
=
 

之
引
爆
• 

我 

騎
警
謂
迄
至
目
爲
 

前
爲
止
，尚
未
捕
獲
☆

和
省
祕
書
長
麥
嘉
蒂
女
士
等
在
士
丹
利
公
園
主
切
生
日
蛋
糕

儀
式
•

%

發
佈 
一 
個
新
聞
公
報
。

至
於
第
二
輪
會
談
時
間
， 

則
將
在
九
月
在
北
京
舉
行
。 

中
葡
代
表
會
談
的
新
聞

中
葡
會
談
發
表
公
報 

(
中
國
新
聞
刊
北
京
七
月-
日
電

)
中
葡
關
於
解
決
澳
門
問
題
首
輪
會
談 

公
報
，
七
月
一
日
在
北
京
發
表
如
下
：

1

第
二
次
會
議
今
天
九
時
在
釣
魚
台
國
賓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代
表
團
和 

葡
萄
牙
共
和
國
政
府
代
表
團
于
一
九
八 

六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和
七
月-
日
就
解
決 

澳
門
問
題
舉
行
了
第-
輪
會
談
。會
談 

是
在
友
好
融
洽
的
氣
氛
中
進
行
的
。雙 

方
除
商
定
了
會
談
的
全
部
議
程
外
，並.

4

館
舉
行
。

周
南
率
中
方
代
表
團
，
魯
伊
•
梅 

迪
納
率
葡
方
代
表
參
加
了
會
談•
葡
萄 

牙
駐
華
大
使
奥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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